招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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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号
	包名称
	招商概况

	1
	尼泊尔特色文创空间
	位置：天王殿西侧房屋
使用面积：20平方米。
主题：以尼泊尔特色元素为主题。
主要形式：文创产品。
本项目基础（最低）运营服务授权费分成比例为  10 %。



二、项目概况
首都博物馆分支机构北京白塔寺管理处文创空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北京白塔寺管理处文创空间建设，积极开发文创产品，旨在让文物更好地融入生活、服务人民。尼泊尔特色文创空间设在白塔寺七佛宝殿西侧房屋内，使用面积约20平米，主要用于集中展示销售尼泊尔特色手工艺品、文创产品，以及围绕本馆文化元素开发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同时可举办文创活动、文创研学或为观众提供便民休闲服务等。所用场地将纳入基本陈列中，作为白塔寺展陈空间的拓展和延伸，传播白塔寺深厚的历史文化，让馆藏文物“活起来”，增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自觉意识，增强场景化文化消费引导与供给，满足观众“将博物馆文化带回家”的个性化需求。文创空间授权由符合条件的合作方进行运营，按照《首都博物馆文化创意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参照竞争性磋商方式遴选，委托代理机构公平竞争，择优选定。
三、总体要求
1.了解北京白塔寺管理处整体定位，认同管理处文创空间价值宗旨、内涵定位、类别设定，合理利用文创空间和管理处文化文物资源，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避免过度商业化、娱乐化。
2.打造区域空间 IP：挖掘白塔寺文化，结合自身优势进行空间 IP 个性化打造。对空 间进行氛围营造、开展日常运营管理，将文创空间精心打造为“最后一个展厅”及文化休 闲服务空间。
3. 北京白塔寺管理处文创空间 IP 知识产权归首都博物馆所有，允许签约竞商人使用北京白塔寺管理处的商标、标识和品牌名称，所有文物的图片、临时展览、固定展览视频、名称等用于文创产品开发及宣传。
4.有足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认同和执行白塔寺文创工作宗旨和内涵，具有满足区域经营服务产品的相关条件，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开发、制作、销售、售后保障）。
5.具有足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本区域经营服务专业团队进行现场销售服务，合作团队需具有2年以上相关行业内经营服务经验。
6.具有满足区域经营服务产品的相关条件，与尼泊尔供货方有较为坚实合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开发、制作、销售、售后保障）。
7.签约单位须服从首都博物馆及北京白塔寺管理处对整体运营管理的相关要求。
8.签约单位须与招商人密切合作，公平、高效地销售文创产品。招商人有权对竞商人 的经营数据进行监督，签约单位需向招商人开放销售系统查看权限，签约单位须按季度向首都博物馆提交营业收入报表，按照合同要求按时对营业收入进行分成。
9.文创空间应有自身的风格定位，结合现有装修和设施，凸显尼泊尔特色文化主题。签约后，装饰设计方案需经招商人同意后方可实施，竞商人需承担文创空间的独立风格装饰、设备采购等全部前期投入。
10.文创产品应满足招商人对招商空间的整体风格要求，产品设计方案和产品售价需经招商人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执行。
11.合作运营年限：2 年。在运营期结束后，签约单位经过首都博物馆的评估考核合格后，签约单位可优先继续续签本合同 2 年，续签时的相关费用需另行进行商定。如遇非供应商原因的连续闭馆超过 1 个月以上，运营期将按照实际闭馆时间进行顺延。
四、具体招商需求
1.包件白塔寺文创空间具体招商需求
 1.1.场地概况
位置：白塔寺天王殿西侧房屋
使用面积：20 平方米。
主题：以尼泊尔特色元素为主题。
主要形式：文创产品。
开放时间：按照北京白塔寺管理处的时间要求进行开放。
 1.2.运营要求
1）提供以白塔寺文化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展示和销售为载体的休闲文化空间。
2）通过创新设计、跨界合作等方式，打造独具中、尼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3）对文创产品予以科学管理，对上市产品进行跟踪维护，根据市场反馈进行调整和优化。
4）不断推出新的文创产品和服务模式，保持文创空间的活力和竞争力，为游客和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文化体验。
5）在本协议签署后   个月内，向甲方提交的文创产品或服务立项方案不应少于     项；此后每  个月应提交不少于  项的文创产品或服务立项方案。
6）乙方负责的尼泊尔特色文创空间应保证在本合同签署后   日内进行开门营业。

